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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公厘迫擊砲「檢驗射擊」具體作法簡介 

 

提要： 

一、120 迫擊砲排現有之檢驗法，在現行編裝不足及特性影響下，造

成適用性不佳。故本組教官以現有檢驗法學理為基礎，並經多次實彈

驗證後，研擬「迫擊砲檢驗法」。本段即透過三種檢驗法實施方式之

探討，研析其在「人員、裝備、彈藥、時間、技術」等五項條件上，

對迫砲排「現行編裝及戰術任務運用特性」之適用性。 

二、迫擊砲檢驗法均按我迫擊砲排現況特性研擬而成，不僅各口徑迫

擊砲皆能適用且作業簡單容易。但為求更完善其實施作業及提昇檢驗

效能，在現階段仍需持續藉各式實彈射擊時機、場地不斷加強驗證，

故提出相關精進作法。 

三、火砲檢驗射擊極為重要，其對爾後目標射擊精度及命中所需時間

長短有直接且極大影響。故在此提出「迫擊砲檢驗法」，望不僅能使

火砲檢驗法更趨完備；更能提供部隊實彈射擊參考運用，以提升平時

演訓測考射擊精度及安全與戰時迫砲排火力支援效能。 

  

作者簡介： 

凃詔軒少校教官 ，志預官88 年班、正規班340 期，

曾任排長、副連長，現任步校兵器組教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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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研究動機與目的： 

ㄧ、研究動機： 

火砲對目標能獲取精準且有效之制壓、摧毀效果，端賴有效

確實之「檢驗射擊」。惟120 公厘迫擊砲排現有之精密檢驗

法及平均彈著點檢驗法，是以砲兵之檢驗射擊法修擬而成，

在實施上須先具備特定條件及作業技術始可操作。 

然就迫擊砲排現行編裝與戰術任務特性而言，在運用上實多

限制不適合實施，為適應編裝現況特致力於研擬及驗證符合

迫砲排現況特性之檢驗射擊方法，以利迫擊砲排能有效執行

檢驗射擊任務。 

二、研究目的： 

藉由迫擊砲檢驗射擊作法之研究，提供迫擊砲排在裝備未提

升至符合精密檢驗法及平均彈著點檢驗法實施條件前，介紹

具有較符合迫砲排現況特性之「檢驗射擊」方法，以有效遂

行檢驗射擊任務，使其於演訓測考及實戰時，以獲取最佳射

擊精度及提升火力支援效能。 

貳、研究範圍與限制： 

一、研究範圍： 

介紹範圍為「迫擊砲檢驗射擊法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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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研究限制： 

現行「精密檢驗法」及「平均彈著點檢驗法」係經多年學理

及實彈射擊驗證確實可行後，而編撰於準則規範，其實施方

式基礎穩固，且於砲兵長年使用於實彈射擊均能獲得良好檢

驗效果，故仍須保留以利教學。 

參、各種檢驗射擊實施方式與迫砲排現況適用性之研析： 

120 迫擊砲排現有之檢驗法為精密檢驗法及平均彈著點檢

驗法註1兩種，其實施條件在迫擊砲排現行編裝（人員及裝備）

不足及特性影響下，造成部隊適用性不佳。故本組教官以現

有檢驗法學理為基礎研析因應作法，並在經里港、南北測及

聯訓基地等靶場以射擊習會規範標準多次實彈驗證後，始研

擬制定「迫擊砲檢驗法」。本段即透過三種檢驗法實施方式

之探討，研析其在「人員、裝備、彈藥、時間、技術」等五

項條件上，對迫砲排「現行編裝及戰術任務運用特性」之適

用性，內容如下： 

一、各種檢驗法實施方式概述： 

(一)精密檢驗法： 

1.前置作業： 

排內火砲完成原級校正註2、射擊指揮所完成射擊圖調製並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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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妥精密射擊記錄表、觀測所於目標區域中央選定明顯固定

物體為檢驗點。 

2.實施程序： 

以基準砲單砲區分試射及效力射兩階段實施檢驗射擊，試射

時以一般正常觀測射擊作業程序要領操作直至獲得概定距

離，進入效力射後再依S/2 及F 值以方向及射角修正要領操

作直至獲得決定諸元，即完成檢驗射擊。 

(二)平均彈著點檢驗法： 

1.前置作業： 

排內火砲完成原級校正、測量班完成測地作業、射擊指揮所

完成測地射擊圖調製並另備妥平均彈著點檢驗計算表、兩個

觀測所間完成通信連絡。 

2.實施程序： 

以基準砲單砲區分試射及效力射兩階段實施檢驗射擊，試射

時以兩個觀測所皆能同時標定同發彈著即得定向彈，進入效

力射後以定向彈之射擊諸元，連續射擊6 發觀測員能以雷觀

機或方向盤標定之有效彈，射擊指揮所再依三角數學對數表

使用要領填寫表格內容，即完成檢驗射擊。 

(三)迫擊砲檢驗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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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前置作業： 

排內火砲完成陣地工事構築、射擊指揮所完成射擊圖調製及

觀測所於目標區域中央選定明顯固定物體為檢驗點。 

2.實施程序：（如圖一） 

檢驗程序區分試射及效力射，全程各機構均以一般正常觀測

射擊作業程序要領操作，試射時以基準砲單砲實施射擊，直

至獲得概定距離，進入效力射後以其餘各砲翼次射方式實施

射擊，直至各砲獲得決定諸元，即完成檢驗射擊。 

二、120 迫擊砲排編制現況對「檢驗法」適用性之研析： 

(一)就編制現員言： 

單位內無編制測量班人員，無法獨立自行完成測地作業，亦

即無法獲得觀測所、陣地及檢驗點等位置之測地成果，故無

法符合平均彈著點檢驗法於實施上，須具兩個有測地成果之

觀測所條件。就「編制現員」而言，迫擊砲排不適合實施平

均彈著點檢驗法，而以精密檢驗法及迫擊砲檢驗法較適用。 

(二)就裝備編制現況言： 

1.單位內無配賦雷觀機、方向盤亦僅配賦一具且須於陣地實

施射向賦予，致使觀測員無精密器材可標定目標獲取精確諸

元資料，故無法符合平均彈著點檢驗法於實施上，觀測員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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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測精確諸元之條件。 

2.120 迫砲排無配賦初速鑑定儀，致使排內火砲無法實施原

級校正，造成無法掌握及修正各門火砲初速誤差所產生之砲

彈飛行距離偏差，故無法符合精密檢驗法及平均彈著點檢驗

法於實施前，排內各門火砲均已完成原級校正，於檢驗時各

門火砲均不實施檢驗射擊，於檢驗後各門火砲均僅套用基準

砲檢驗修正量之操作要領。 

3.就「裝備編制現況」而言，迫擊砲排不適合實施精密檢驗

法及平均彈著點檢驗法，而以「迫擊砲檢驗法」較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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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.迫擊砲檢驗法實施步驟流程圖 

 

資料來源：作者自行繪製 

 (三)就射擊彈藥言： 

1.就射擊習會規範平均彈著點檢驗法完成檢驗射擊（單砲）

最少須定向彈1 發及有效彈6 發合計7 發；精密檢驗法完成

檢驗射擊（單砲）最少須試射4 發及效力射7 發合計11 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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迫擊砲檢驗法經驗證結果完成檢驗射擊（4 門砲）最少須基

準砲4 發及其餘三門砲各3 發（共9 發）合計13 發。 

2.因迫砲排無法實施火砲原級校正，故若以精密檢驗法及平

均彈著點檢驗法實施時，各砲均須各自實施檢驗，應再精算

4 門砲各砲分別所需彈數，則分別須28及44 發。就「戰術

任務運用特性之彈藥使用效能」而言，迫擊砲排不適合實施

精密檢驗法及平均彈著點檢驗法，而以迫擊砲檢驗法較適

用。 

(四)就檢驗所需時間言： 

1.就射擊習會規範平均彈著點檢驗法須12 分(不含砲彈飛

行及安全檢查時間)完成檢驗射擊（單砲）、精密檢驗法須

13 分30 秒(不含砲彈飛行及安全檢查時間)完成檢驗射擊

（單砲）註5、迫擊砲檢驗法經驗證結果平均約須22 分(不含

砲彈飛行及安全檢查時間)完成檢驗射擊（4 門砲）。 

2.因迫砲排無法實施火砲原級校正，故若以精密檢驗法及平

均彈著點檢驗法實施時，各砲均須各自實施檢驗，應再精算

4 門砲各砲分別所需時間，則分別須48及54 分。就「戰術

任務運用特性之火力支援時效」而言，迫擊砲排不適合實施

精密檢驗法及平均彈著點檢驗法，而以迫擊砲檢驗法較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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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 

(五)就射擊技術言： 

精密檢驗法及平均彈著點檢驗法均採單砲實施檢驗射擊，就

迫擊砲排無法實施原級校正狀況下，無法掌握及修正各門火

砲初速誤差所產生之砲彈飛行距離偏差，且其均需依特定要

領、技術表冊及記錄表始可實施操作，而迫擊砲檢驗法採全

排各砲均實施檢驗射擊，可在迫擊砲排無法實施原級校正狀

況下，掌握及修正各門火砲初速誤差所產生之砲彈飛行距離

偏差，且僅須具備一般正常射擊技術即可操作實施，毋須另

記繁複之操作要領，更不須另備技術表冊及記錄表。就「射

擊技術」而言，迫擊砲排不適合實施精密檢驗法及平均彈著

點檢驗法，而以「迫擊砲檢驗法」較適用。 

(六)綜合評估： 

綜整以上研析結果，以迫擊砲檢驗法較適合迫砲排「現行編

裝及戰術任務運用特性」實施，並具以下優點： 

1.實施條件及技術簡單，操作容易。 

2.各砲均實施檢驗，射擊諸元精確度高。 

3.彈藥耗量少，檢驗效率高。 

4.所需時間短，檢驗速度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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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.各種檢驗射擊對迫砲排現況之「適用性」分析表 

 

資料來源：作者自行繪製 

由以上研析內容可知，以迫砲排「現行編裝及戰術任務運用

特性」角度探討，雖是以迫擊砲檢驗射擊法較適合迫砲排實

施。但就迫砲排「無編制測量班無法獨力自行獲得測地成果」

角度而言，迫擊砲檢驗射擊法在無測地成果下，其檢驗成果

僅能適用於當下位置及氣象，而精密檢驗及平均彈著點檢驗

是經測地成果下之檢驗方式，故其檢驗成果可運用之效能等

大部仍較迫擊砲檢驗射擊法為佳。 

肆、精進作法： 

迫擊砲檢驗法均按我迫擊砲排現況特性研擬而成，不僅各口

徑迫擊砲皆能適用且作業簡單容易。但為求更完善其實施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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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及提昇檢驗效能，在現階段仍需持續藉各式實彈射擊時機、

場地不斷加強驗證，故提出以下相關精進作法： 

ㄧ、提升現有120 迫擊砲排裝備性能－以數位望遠鏡（標定

目標後可自動精確量測方位角及距離）取代國造六七式雙目

望遠鏡、EM7A（具較佳通信品質且配帶輕便）取代PRC-77、

數位方向盤（標定目標後可自動精確量測方位角及距離並提

升視鏡放大倍率），以滿足砲排現今高科技作戰之精準度及

火力支援速度需求。 

二、增加120 迫擊砲排裝備－初速鑑定儀×1、M2 方向盤×1，

以符合各種檢驗法實施須具備條件，，增加迫擊砲排因應各

式戰場環境狀況選擇檢驗方法之靈活性。 

三、現階段持續配合迫擊砲實彈射擊教學及鑑測時機實施驗

證，待參數資料累積足量及作業程序標準化後，即納入年度

教案編修，與原有之檢驗法一併實施教學，使射擊技術得以

持續傳承外，學者亦能獲取相關新知。 

四、未來藉由教學過程使教學說明模式化及文字描述達到理

想狀況後，再將其內容列入準則教範及射擊習會編修項目內

容，並擬定相關操作手冊，除建立實施方式之依據外，更能

使部隊有明確獲得相關資料之來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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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未來可配合本教官組刻正研發之「火砲雷射校正靶」（如

圖三）實施作業，利用其可使各門火砲方向及射角更精確平

行一致之特性，於實彈射擊前依其操作程序、步驟及要領實

施火砲校正，可更縮短火砲檢驗射擊所需時間。 

六、未來可配合本教官組刻正研發之「迫擊砲射擊資訊化系

統」作業，利用其以電腦取代人工作業之特性，於實彈射擊

時依其操作程序、步驟及要領實施檢驗射擊，不僅可獲取更

精準之火砲射擊諸元，更可縮短檢驗射擊所需時間。 

七、未來「火砲雷射校正靶」及「迫擊砲射擊資訊化系統」

完成建案，配發迫擊砲部隊前，各單位須先遴選具迫擊砲師

資班合格證書人員，擇優至步兵學校接受操作及保養要領訓

練，以利配合檢驗射擊任務操作及裝備妥善維護。 

圖三.火砲雷射校正靶硬體設備圖 

 

資料來源：作者自行拍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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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語： 

檢驗射擊在火砲平時演訓測考及戰時實況均為極重要的環

節，其操作程序及修正量求算正確與否，對爾後目標射擊精

度及命中所需時間長短有直接且極大影響。惟因現行檢驗法

對我迫擊砲排適用性不佳，故在此提出「迫擊砲檢驗法」以

提供另一種較能符合現行迫擊砲排編裝及戰術運用任務特

性之檢驗方法，望不僅能使火砲檢驗法更趨完備；更能提供

部隊實彈射擊參考運用，以提升平時演訓測考射擊精度及安

全與戰時迫砲排火力支援效能。 

  


